
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聘用公司 2007 年度审计师的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

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现就聘用公司 2007 年度审计师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同意继续聘请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按中国会计

标准审计公司 2007 年度财务报表，同意继续聘请香港胡国志会

计师行负责按国际会计标准审计公司 2007 年度财务报表；并同

意将上述有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范值清    杜文君   邓梅希 

二○○七年四月十二日 

 

 
 


